
晋能源提函〔2025〕17 号

九三省委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积极服务双碳目标促进新能源与新

型储能协同发展的提案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您提出的“构建全国绿色环境价值交易体系和配套

机制，保障新能源收益”相关建议。近年来，为确保完成国家对

我省的消纳责任权重指标，我省印发年度全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

纳责任权重方案，推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。下一步，我局将

积极研究市场化消纳机制，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向

重点用能单位分解。山西省作为能源大省，积极响应国家绿色电

力交易政策，出台了《绿电交易实施细则》，支持跨省区资源流

通，2024年我省绿电外送电量 75.38亿千瓦时，连续两年绿电外

送电量全国第一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“稳步推进平价、分布式新能源入市，还

原新能源电力商品属性”相关建议。国家发改委、国家能源局印

发了《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



展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5〕136号）。山西省发展改革委、

山西省能源局、国家能源局山西监管办协同配合，成立了山西省

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专班，全面启动我省新能源上网

电价市场化改革工作。下一步，山西将尽快编制“1+4”政策体

系，切实做好政策落地工作，推动新能源上网电价改革，推动我

省新能源全面入市，进一步理顺电力市场价格机制。

三、关于您提出的“鼓励新能源以租赁方式落实配储要求，

完善新能源配储转独立储能相关政策”相关建议。依据国家发改

委、国家能源局印发的《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

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5〕136号）文件

要求，强化改革与市场协同，新能源参与市场后因报价等因素未

上网电量，不纳入新能源利用率统计与考核。强化改革与优化环

境协同，坚决纠正不当干预电力市场行为，不得向新能源不合理

分摊费用，不得将配置储能作为新建新能源项目核准、并网、上

网等的前置条件。下一步，省能源局将按照 136号文件精神，切

实做好政策落地工作。

四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建立健全辅助服务市场交易体系，完

善送端省份系统运行费用疏导机制”相关建议。一是我省已出

台了二次调频辅助服务政策，通过经济手段激励发电侧或负荷

侧资源参与电网频率调节，提升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新能源消



纳能力。二是我省已多次向国家建议加快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

设，优化省间辅助服务分担，推进权责对等。

五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加强新能源和储能协同发展的顶层规划

布局”相关建议。目前，我省正在编制《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

方案》，实现新能源发展与电力系统调节资源的协同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5 年 6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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